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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ɧήਖ਼ᕚ「ணܔڦ༐　طፄ၍ږ」
ਖ਼ุྗႷྠഈਪࠅ
2008ϋ12˜8˚ （࣬ኽࠪଣ）

所有講者演講後設有全體討論環節，當中的提問和回應根據錄音整理如下：

* 主持人及講者名單見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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մ˖ᘴ͛：
 • 港交所的上市部門一直有向內地H股的上市公司提供培訓，而且反應非常熱烈及有很高

的出席率。一般而言，培訓的題目包括公司管治、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合規審查等。

在過去數年，我們亦與各專業團體，例如：香港董事學會、香港證券學會、香港特許秘

書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等為市場舉辦課程及講座。這些培訓大多着重規則的技術及執

行方面，例如如何符合上市規則及公司管治的守則。或許我們應多做有關公司文化和誠

信的培訓。我認為廉政公署、各專業團體、港交所及證監會可在這方面加強合作。或許

於下一年我們可以加強公司的誠信培訓。

：SBS, JP，ࡰᙄࡐߕ̦
 • 我同意你所講以往的培訓多強調技術方面。我認為有關誠信和防貪的培訓，涉及個人的

價值觀、判斷和良好的守則。同一時間，我感到每當有危機出現時，市場往往會質疑那

些獨立董事在做甚麼？他們是否知道事情及有否採取相應措施？我認為我們需要有一個

較清晰的界定。

 • 將責任和承擔加在公司董事前，我們需清楚界定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角色及他們與執行董

事的分別。近期在香港和新加坡發生的迷你債券事件，以至在美國發生的次按危機，大

家都會問獨立董事做了些甚麼。我不認為有關公司的董事局會參與審批產品的銷售工

作，董事局可能對此毫不知情，而這亦不是董事局的職責。

 • 我認為董事局的職責是確保公司有足夠的監察與制衡及內部監控。若將產品失敗的責任

全部推在董事身上，我認為這只會嚇走有意成為獨立董事的人。

 • 我們需要十分清晰，雖然我們已為公司董事提供不同的培訓，但我們不能過份期望他

們能解決所有困難。當然，我知道有部分董事認為只要出席董事局會議便履行其作為

董事的責任。我們有需要加強他們的意識，使他們明白出席會議只是合符董事最基本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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ҽთዣ͛，IDS：
 • 我不能不談及以往的歷史。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之時，約有八成的貪污投訴都是與

政府部門有關的，特別是警隊。經過三十五年後情況有所逆轉，現時有關公營機構的貪

污雖然不致完全消失，但已得到很大的改善。我相信當廉政公署成立時，一般市民都希

望能令到政府廉潔起來，甚少人提及關於私人機構的貪污。這就是我們早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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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政府部門的貪污。當時警廉的衝突令政府重新考慮公務員的薪酬是否合適。經過

三十多年後，公務員的薪酬有近三成的增幅。我可以說經過多年的努力，公營機構的貪

污情況已受到控制。雖然不是百份百的受控，但現實的情況難以做到百份百沒有貪污。

 • 關於私人機構，我想引用一位曾撰寫報告建議成立廉政公署的前法官對於貪污的見解。

他認為如果社會的私人和公營機構都出現貪污，這就是一個貪污的社會。要打擊貪污，

不能單單集中於公營機構，因為於私人機構的貪污會影響到公營機構，反之亦然。當時

的建議是以「三管齊下」的模式向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和私人機構全力打擊貪污。現在

的情況是我們收到較多關於私人機構的貪污投訴。現時政府任職的公務員約有16至17
萬人，但任職於私人機構的卻有二至三百萬人。很自然地關於私人機構的投訴會較多，

約佔總投訴的百分之六十五。在過去的二十年裏，經濟的起跌製造了不少貪污機會。現

時我們會集中資源和人力來打擊私人機構的貪污。但我們亦不會忽略公營機構的貪污問

題。我們絕不會容許以往的嚴重和集團式的貪污再發生。放眼世界，聯合國反腐敗公

約的其中一個建議就是要所有簽署國全力打擊私人機構的貪污。此外，他們亦採用了

廉政公署的反貪理念，我認為這對全球打擊貪污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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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ᓿ͛，JPۯࠨ
 • 每當危機出現時總會有要求訂立更多的規則。作為監管機構，我們所需要的是清晰和可

以執行的規則，不一定需要更多的規則。關於行政人員的報酬，在美國已是熱門話題，

因為當地行政人員一般獲得極豐厚的報酬。關於這方面的監察制度，我認為需有股東的

參與，股東可行使投票權，參與釐定行政人員和董事的報酬。就此而言，監管機構難以

透過執法來進行規管。以往的例子顯示，若監管機構訂立機制，例如透過稅收和實施規

則來限制行政人員的報酬，那些公司都會想盡方法精明地規避限制。縱使已訂有相關規

則，公司若要給予行政人員優厚報酬，依然有辦法繞過這些規則。若公司能與股東有適

當的溝通，管限行政人員報酬的機制應可無需監管機構干預而自行運作。

 • 關於應否賦予上市規則法定地位，我之前在演說中所舉的兩個例子已清楚說明，香港

的上市公司監管制度，仍有某些地方未能符合國際標準。港交所已有一套完善的上市規

則，縱然有人覺得它太冗長和複雜，它仍是一套很全面和業界容易明白的準則。港交所

與上市公司有合約性的關係，但港交所對於違規的情況並沒有調查權力或罰則。遇有公

司違規，例如發放虛假和誤導的消息，監管機構可以運用一定的法定權力採取行動。但

若有公司逾期發放消息或發放消息時有所遺漏，監管機構則沒有清晰的法定權力規管這

些情況。在現時的機制下，如果有公司忘記發放股價敏感資料，這家公司無須負上任何

法定責任。我認為給予上市規則法定權力是需要的，我們亦會促請政府改善現有的機

制，務求令港交所及證監會更有效監管上市公司的運作。

մ˖ᘴ͛：
 • 補充剛才韋先生所講，港交所在數年前已強調會支持政府和證監會將上市條例中重要的

條款賦予法定權力，例如包括股價敏感消息和有聯系人士的交易。港交所在這方面是十

分支持的。

 • 關於報酬的安排，我同意韋先生所講，監管機構實在非常難於監管，因公司有不同的途

徑去逃避相關的監管。我們是否要限制公司行政人員的現金報酬、花紅等？公司仍能透

過不同的渠道向員工發放好處，例如宴請親朋參加豪華的派對或出外旅遊等，於這方面

實難以監管。無論如何，我想提出董事局必須向股東負責。而董事局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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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包括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就是要為公司找尋、識別和委任

一個有能力且具有高度誠信的人出任公司的行政總裁。董事局亦須確保該行政總裁和他

的高級行政人員會以公司利益為先，以正確的態度去管理公司。在未達到這個目標前，

仍有不少的公司會陷入管理問題。

ᇹᘴё͛，JP：
 • 就著公司行政人員的報酬我亦想作出回應。我完全同意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因此

其他國家的監管機構亦一直沒有干預金融機構所給予行政人員的報酬。但這個情況有可

能因金融海嘯而有所改變。金融海嘯的其中一個成因就是金融機構對高層行政人員所設

的獎勵計劃，導致部份行政人員採用一些不合理和不安全的做法去增加利潤。在其他國

家，不少國家中央銀行已成為個別銀行的最大股東，而他們其中一項最關心的就是銀行

給予高層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制度。我相信在適當的時候，一些負責訂立監管標準的機

構會發出國際性的守則和指引。我們會密切留意並將適用的指引在香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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ᇹᘴё͛，JP：
 •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履歷方面我們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要求，例如說一定要

大學畢業或讀哪一個科目。作為一個銀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最重要的是他有管理方面

的經驗，反而我們覺得他們不一定要有銀行業務方面的經驗。因為作為一個獨立非執行

董事，可能他在不同行業的管理經驗對銀行管理方面也有參考作用。但假如是一個銀行

的執行董事，一般要求他需要在銀行業務方面有足夠的經驗，這是很重要的。

 • 在考核方面，主要是董事會本身先挑選適合的人士當銀行董事。然後就是決定他適合當

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執行董事，兩方面在銀行業務方面的要求也不同。還有要看有關人士

過去工作方面有沒有遭到監管機構的批評、公開譴責、或是在執法機關裏對他有沒有一

些負面的資料。我們也會跟有關的執法機關和監管機構了解作為參考。

：SBS, JP，ࡰᙄࡐߕ̦

 •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未能回應其他提問。多謝各位講者寶貴的意見。 


